
开城镇2017—2018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火工作方针，建立健全森林火灾应对工作机制，依法处置森林火灾，提高处置能力，快速、高效、有序地实施处置行为，最大程度减少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确保森林资源安全，维护林业生态安全稳定
（二）编制依据

开城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森林防火条例》、《国家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宁夏回族自治区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固原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固原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原州区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特制订本预案。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开城镇管护区域内和联防单位（林场）管护区发生的森林火灾应对工作。

（四）工作原则

森林火灾应对工作坚持统一领导、镇政府同林区周边群众联动、分级负责以人为本、科学扑救的原则。                             

二、 组织机构
（一）开城镇森林防火领导小组    

总 指 挥： 马光斌（镇长）                               

副总指挥： 张启源（镇人大主席）
成    员： 别万红（镇副书记）                               
雷福林(镇纪委书记)  
何  斌(副镇长)  
李  林（镇武装部长）                             
王晓杰（镇组织委员）                            
王  成（镇党委委员）

何卫东（镇副主任科员）                          马东升（开城派出所所长）                         马碾超（林业站站长）                        杨志有（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张志有（镇司法所所长）                           杨志敏(开城卫生院院长）                        张晨雯（党镇办公室主任）                          

（二）开城镇扑火队

队      长：李  林（镇武装部长）
民兵预备役：高  俊  胡维宝  田  伟  王志刚  张志谦  

张文象  周  成  郭  斌  李志军  王力伟  

高  亮  方  磊  李  辉  刘永安  柯生飞
门夙敏  陈志怀
（三）联防扑火队
队  长：马碾超 （ 林业站站长）

副队长：杨志有（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林业站职工
吴志强  梁  华  马树龙  徐文功  朱艳虎  张振宇                                 
护林员
马维虎  祁玉林  周林崇  杨春花  宋淑琴

联防单位负责人   
明占山（六林局绿塬林场副厂长）

        殷  勇（青石林场场长）                        
姚卫国（水沟林场场长姚卫国）                       
闫利兵（东马场管护站站长）

张  岩（中庄水库管护站站长）

杨宝成（贺家湾管护站站长）

(四)村级义务扑火队

郭庙村 

队  长：李晓鸿（村支书）                          
副队长：马林泉（村主任）

成  员：马  旗  刘富强（护林员）
三十里铺村
队  长：孙志强（村支书）

副队长：翟志忠（村主任）
成  员：张春平  龙福贵  翟利明  李树云  翟志林  杨东明  梁克林   冯  俊  蒙苗苗（护林员）

柯庄村   
队  长：柯文涛（村支书）
副队长：马柱仁（村主任）

成  员：柯文仓  张学梅  妥福俊 （护林员）
大马庄村
队  长：募志兵（村支书）
副队长：申志红（村主任）
成  员: 马红喜  马海生  田宝成（护林员）
小马庄村
队  长：刘  锁（村支书）

副队长：任志新（村主任）

成  员：杨会斌  张文兵  余  平  陈国军（护林员）
开城村    
队  长：刘新宇（村支书）
副队长：罗德荣（村主任）

成  员：张彦虎  罗世林  罗  义  罗文忠   

马灵灵  马长花  马玉清  王生花（护林员）
黑刺沟村  
队  长：王国兵（村支书）

副队长：海文成（村主任）

成  员：张明发  杨东波  海  宏（护林员）  
二十里铺村
队  长：王满银（村支书）
副队长：秦怀礼（村主任） 

成  员：高务德  康  军  高务勤  高靖鈞   
陈铁军  周惠亮  陈卫剑  刘满仓  
毛进成  朱存安  罗会林  李归宗（护林员） 
上青石村
队  长：马小军（村支书）
副队长：马玉花（村主任）

成  员：马  源  孙尚荣  康有发  
马玉忠  马启军  马进福（护林员）
下青石村 
队  长：母占全（村主任）、  
副队长：马国立（村主任）

成  员：陈兴虎  苏云莲  马尚吉  马尚明（护林员）
彭庄村    
队  长：王正军（村支书）
副队长：姚军银（村主任）

成  员：贾俊清  袁启虎  崔正武  
冯  科  赵安明  喇存德（护林员）
和泉村  
队  长：范卫东（村支书）
副队长：马进林（村主任）

成  员：阮树明  王存录  张旭霞  李继忠  铁 勇（护林员）
冯庄村
队  长：梁学文(村支书)
副队长：杨军利（村主任）

成  员：梁学军  雷永忠  陈佰林  冯关伟（护林员）
寇庄村
队  长：王国仁（村支书）
副队长：李德兴（村主任）

成  员：赵有良  宋进孝  李永安  白万福  

白应彪  谢富贵  张军平（护林员）
双泉村  
队  长： 王存明(村支书)
副队长：冯世云（村主任）

成  员：谢志明  逯建明  马   强（护林员）
吴庄村
队  长：马建忠（村支书）
副队长：明忠录（村主任）
成  员：王福贵  丁汉有（护林员）
值班车辆：林业站车（宁D.H2160）朱艳虎
（五）后勤保障组
组  长：张晨雯（党镇办公室主任）

成  员：陈凤珍  尹  瑞  徐文功  李红梅

（六）上下协调组

组  长：吴志强

成  员：马树龙  梁  华  张振宇 

（七）医疗救治组

组  长：杨志敏(开城卫生院院长)

成  员：当日值班大夫

（八）特殊事件处理组

组  长：马东升（开城派出所所长）

副组长：张志有（镇司法所所长）

成  员：当日值班民警  
三、火险区划

根据我镇辖区森林植被类型、主要树种的燃烧特性、小气候火源和历年发生林火的特点等因素，林地火险区划为：

一级火险区：林区内所有林地

二级火险区：靠近林地边缘的村庄及荒山、荒地。

四、 器材储备

现有扑火工具：风力灭火机6台，铁铣20把，扑火二、三号工具10把。

五、 处置程序

1、值班人员接到火警按照程序如实逐级上报。负责森林防火工作的负责人启动本管护区域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组织人员扑救火灾。

2、开城镇管护区域森林火灾发生后，开城镇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和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开展处置工作，及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并请求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协调和支持。联防单位管护区森林火灾发生后，开城镇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和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开展处置工作，密切配合联防单位进行火灾扑救工作，由上级主管部门统一领导、指挥协调森林火灾应对工作。

3、对过火林地面积及火情及时判断情况，并立即派人赶赴现场，组织人员做好扑火救灾工作。

4、火灾扑灭后尽快向上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写出火灾调查报告。
5、做好灾火面上的善后处理工作，要对火场零星余火火星进行再次排查妥善处理，确保死灰不再复燃并配合查处火案。
六、 应急响应

（一）分级标准

依据有关规定，按照受害森林面积和伤亡人数，森林火灾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森林火灾。

（二）分级响应

根据森林火灾分级标准，响应分为；I级响应、II级响应、III级响应、IV级响应，遵守上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各级响应启动条件，服从上级森林防火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协调。

（三）  森林火灾发生后，开城镇森林防火领导小组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做到打早、打小、打了，并及时将火情信息上报原州区林业局森林防火办公室。

（四） 根据《原州区森林火灾应急预案
》和开城镇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由上一级森林防火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协调。

七、 信息预报预警

1、预报
根据固原市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等。
2、预警

森林火险预警级别由高到低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表示。根据上一级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发布的预警信息和提出的工作要求，做好本管护区的森林防火工作。

3、预警响应

蓝色、黄色预警信息收到后，本管护区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森林火险预警信息变化，加强森林防火巡护，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工作，加强火源管理，落实防火装备、物资等各项扑火准备；本管护区专业扑火队进入待命状态，

橙色、红色预警信息收到后，本管护区在蓝色、黄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野外火源管理，开展辖区森林防火检查，加大预报信息接收，做好防火物资器械保养维护，确保正常使用。

4、信息报告

（1）本管护区防火期每日向上级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火情状况，森林火灾发生后，第一时间向上级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火灾状况。

（2）本管护区及时向上级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森林火灾重点火场情况，

（3）在补救森林火灾过程中，随时向上级防火指挥部上报火情信息。

（4）森林火灾扑灭后，向上级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上报火灾情况。

5、响应措施

本管护区根据火情和灭火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扑救火灾

发生森林火灾时，首先上报上一级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并及时组织本管护区专业扑火队和义务扑火队赶赴现场处理，力争将火灾扑灭在初级阶段。必要时，及时请示上一级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支援。扑救火灾时，不动用残疾人、孕妇、未成年人等人员参加火灾扑救工作，确保扑火人员安全。

当森林火灾威胁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设施安全时，及时上报上级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并及时拨打地方公安消防部门火灾电话请求参加火灾扑救工作。

（2）转移安置人员

有序转移、疏散、安置受威胁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配合上级开放应急避难所，组织筹集和运送食品、饮用水、衣服、帐篷、移动厕所灯救灾物资，解决受灾群众吃饭、饮水、穿衣、住处等问题。

（3）救治伤员

医疗救治组迅速救治受伤人员，必要时向上级森林防火指挥部请求支援，对重伤员实施异地救治，请求上级视情况派出卫生医疗救援队伍赶赴火灾发生地，建立临时医院或医疗点，医疗救治组听从指挥，实施现场救治。
（4）重要目标保护

当军事实施、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备、输油气管道等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受到火灾威胁时，及时通知地方公安消防部门参加火灾扑救工作，配合上级迅速调整专业队伍，通过开设隔离带等手段，全力消除威胁，确保重要目标安全。

（5）扑火力量增援

开城镇扑火力量以本管护区林业职工和兼职护林员为主，必要时组织管护区当地乡村义务扑火队支援，当管护区火灾扑救力量不足时，请求上级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支援。

联防单位发生森林火灾时，接到上级增援信息后，立即启动开城镇防火预案，扑火队伍跨区域支援扑火。

（6）火场清理

森林火灾有效控制后，扑火人员要继续做好余火清理工作，划分责任区域监控火场变化情况，经检查验收达到无火、无烟、无气后，扑火人员方可离开。

（7）善后处理

做好善后工作，会同上级部门抚慰遇难者家属，总结评估各项损失，对扑救森林火灾负伤、致残或者死亡人员，如实向上级上报情况，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

八、后期处置

（一）火灾评估

本管护区应当会同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对森林火灾发生原因、受灾面积、人员伤亡及其他损失等情况进行调查评估，评估结果向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报告。

（二）工作总结

开城镇对森林火灾进行全面总结，分析火灾原因、吸取经验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工作总结按要求上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

九、附则

（一）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扑救森林火灾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上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对扑救森林火灾中玩忽职守，瞒报、谎报、迟报、漏报事件信息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依照国家法律有关规定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预案管理与更新

开城镇森林防火领导小组负责本预案宣传并宣传原州区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防火公告、固原市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防火公告，参加原州区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培训和演练，适时组织修订本预案

（三）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原州区开城镇人民政府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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